
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办法 

（一）、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

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的通知 

教研厅[201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

位）教育（人事）司（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各学位授予单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

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 号）的规定和要求，为规范二级学科自主设置，

优化学科结构，加快创新人才培养，特制订《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

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 

教育部办公厅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 

  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二级学科由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一级学科目录，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与调

整。为规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以下简称二级学科）

自主设置，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二级学科的自主设置与调整，应遵循学科发展规律，要有利于人才培养，

有利于学科特色的形成，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相适

应。 

  二、二级学科设置的基本条件： 

  （一）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

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 

  （二）二级学科要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

向。 

  （三）社会要对该二级学科有一定规模的人才需求。 

  （四）学位授予单位应具备设置该二级学科所必需的学科基础和人才培养条

件，有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能开设培

养研究生所需的系列课程。 

  三、学位授予单位可在本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与

调整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在具有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与

调整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 

  四、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与调整可分为目录内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与调整和

目录外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与调整。 

  二级学科目录由教育部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定期编制。已列入该目录的

二级学科称为目录内二级学科，未列入该目录的二级学科称为目录外二级学科。 

  五、目录内二级学科的自主设置与调整。 

  （一）学位授予单位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增设本一级学科下的目录

内二级学科，须符合本细则第二条第四款的要求。 

  （二）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适时调整

学科设置；增设目录内二级学科，须结合本单位学科特色和人才培养所具备的条

件，进行必要性、可行性论证。 

  （三）学位授予单位增设或撤销目录内二级学科，须经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核，表决通过后，做出增设或撤销目录内二级学科的决定。 

  （四）学位授予单位增设或撤销目录内二级学科的论证报告、专家评议意见、

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意见等材料由本单位归档、备查。 



  六、目录外二级学科的自主设置与调整。 

  （一）学位授予单位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增设或更名目录外二级学

科，须符合《管理办法》第四章之规定及本细则第二条所列基本条件。 

  （二）学位授予单位增设或更名目录外二级学科，须遵循以下程序： 

  1．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国内外学科的最新发展，结

合本单位人才培养条件，提出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增设或更名方案，并进行必要性、

可行性论证； 

  2．聘请 7 人以上（含 7 人）外单位的同行专家（须是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

博士生导师）对增设或更名方案进行评议； 

  3．学位授予单位应在每年 9 月 30 日前，将目录外二级学科增设或更名方案、

专家评议意见表等材料在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指定的信息平台进行

公示，接受同行专家及其他学位授予单位为期 30 天的评议和质询； 

  4．学位授予单位根据公示结果，经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并表决通过

后，做出增设或更名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决定。 

  （三）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国家人才需求和本单位人才培养条件的变化，经

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表决通过后，及时撤销不满足本细则第二条之规定

的目录外二级学科。 

  （四）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学科代码为六位，前四位为该学科所在的一级学科

代码，第五位为“Z”，第六位为顺序号（从“1”开始顺排）。 

  七、交叉学科的自主设置与调整。 

  （一）拟设交叉学科应是跨学科门类或多个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其基础理

论、研究方法已经超出一级学科的范围，并且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促进新的

理论形成和发展或产生新的研究方法。 

  （二）自主设置与调整授予博士学位的交叉学科，所涉及到的一级学科本单

位均须已获得博士学位授权；自主设置与调整授予硕士学位的交叉学科，所涉及

到的一级学科本单位均须已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授权。 

  （三）学位授予单位增设或更名交叉学科须按照学位授予单位增设或更名目

录外二级学科的程序进行论证。 



  （四）交叉学科按照目录外二级学科管理，挂靠在学生所授学位的一级学科

下进行教育统计。 

  （五）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变化，经

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表决通过后，及时撤销不符合条件的交叉学科。 

  （六）交叉学科的学科代码为四位，前三位为“99J”，第四位为顺序号（从

“1”开始顺排）。 

  八、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的目录内二级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学科，

都应纳入本单位学科建设规划；其设置清单由教育部定期向社会公布。 

  九、学位授予单位应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本年度增设或撤销的目录内二

级学科名单；拟增设、更名或撤销的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论证方案、专

家评议意见表、公示结果和数据库文件；以及本单位各二级学科（含目录内二级

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招生人数、在学人数、授予学位人数和学

生就业情况等数据，报教育部备案。 

  十、教育部将视各二级学科的人才培养、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情况，不定期

地向有关单位提出调整（包括增设、更名和撤销）二级学科的建议。 

  十一、学位授予单位应依据本细则，制定本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规定及

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措施。 

十二、本细则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二）、关于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通知 

学位办[2011]12 号 

各学位授予单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

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教育部办公厅

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



研厅〔2010〕1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要求，为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

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以下简称“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二级学科由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与调整，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优化学科结构，加快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它将进一步扩大学位授予单位的办学自主权，

有利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有利于学科结构

调整，有利于学科特色形成。各学位授予单位应按照《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的规定，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本单位的学科基础，

科学、合理、规范地设置二级学科，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二、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与调整目录内二级学科，应按照《授予博士、硕

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目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在该二级学

科目录未统计编制完成前，各学位授予单位可按照《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

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 年颁布）的二级学科目录自主设置目录内二

级学科。 

  三、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与调整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须按照本文

件附件一的要求，撰写“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论证方案”或“自主设置交叉

学科论证方案”，组织专家根据《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从学科概

况、必要性和可行性、人才培养方案、学科建设规划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四、各学位授予单位须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将当年拟自主设置与调整的目

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提交到“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http://www.chinadegrees.cn）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

息平台”）进行公示，接受同行专家及其他学位授予单位为期 30 天的评议和质

询。公示材料包括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论证方案（Word 文档）和专家

评议意见表（扫描图片，样表见附件二），材料内容应符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可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公开。有关评议和质询意见将通过“信息平台”直接反馈各

学位授予单位。 

  五、各学位授予单位须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通过“信息平台”将本年度拟

设置与调整的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论证方案、专家评议意见表、备案表



（样表见附件三）报我办备案，并在“信息平台”中填报本年度增设或撤销的目

录内二级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以及本单位所有学科的招生数、

在校学生数、授予学位数和毕业生就业率等基本情况（样表见附件四）。 

  六、我办将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和“信息平台”上统一向社会公布各学位授予

单位自主设置的目录内二级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 

  七、各学位授予单位原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工作的几点意见》（学位〔2002〕47 号）文件

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应按照《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重新进行论证。 

  八、我办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负责“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

息平台”的开发维护工作，有关材料公示、数据报送等技术问题请咨询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联系人：刘丽娜，联系电话：010-82379478。有关政

策问题请咨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郝彤亮，联系电话：

010-66097128。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三 )、关于开展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的

通知  

关于开展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审核工作的通知  

学位[2013]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有关学位授予

单位：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推动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不断提高研究生教

育质量，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根据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第 30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决定开展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

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核工作的基本原则 

  本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坚持“服务需求、深化改革、动态调整、保证质量”

的基本原则。 

  1. 服务需求。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应重点考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

国家或区域相关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按需申请、择优授权、宁

缺毋滥。 

  2. 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和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突出专

业学位人才培养要求，不以学术学位授权点作为增列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必要条

件。  

  3. 动态调整。鼓励学位授予单位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及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

在硕士学位授权点（含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自主调整硕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 

  4. 保证质量。将学位授权审核与人才培养及后期质量评估相结合，将培养

模式改革作为学位授权审核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学位授权审核的导向和调节作

用，构建前期学位授权审核、培养过程监控与后期学位授予质量评估相结合的质

量保障体系。 



  二、授权点的基本条件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按本通知附件 1所列的标准掌握。 

  三、申请单位和专业学位类别范围 

  本次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工作，只面向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普

通高等学校和军队院校，不包括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科研机构以及“服

务国家特殊需求硕士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单位（5所民办高等学校除外）；党校

等其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确有需要的，由所在地区省级学位委员会从严把

握。 

  本次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包括：金融、国际商务、应用统计、税

务、保险、资产评估、法律、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翻译、体育、艺术、应用心

理、警务、社会工作、新闻与传播、出版、文物与博物馆、工程、林业、农业推

广、风景园林、兽医、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药学、中药学、护理、

会计、公共管理、工程管理、旅游管理、图书情报、审计、军事等 36种专业学

位；其中，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按工程领域进行审核增列，警务硕士限公安警察系

统内院校申报。 

  工商管理、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等 3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不列入此次授权审核

范围。 

  四、审核的办法 

  1. 委托省级学位委员会开展所属院校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

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开展军队院校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

作；委托部委属普通高等学校自行开展本单位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

作。 

  2. 本次授权审核实行限额审核、总量控制。各省级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

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及部委属高等学校审核增列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数不得超

过规定限额。 

  3. 鼓励学位授予单位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及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硕士学

位授权点总量不变的基础上调整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即撤销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可以不计入限额增列相应数量的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申请调整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所涉及的专业学位类别不得超过本次授



权审核规定的专业学位类别范围，其中，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仅允许在工程领域之

间进行自主调整。申请调整增列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须按照本次授权审核的申

报及审核程序办理。 

  4. 部委属高等学校自审结果和各省级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

员会审核结果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 

  五、审核工作要求 

  1. 各学位授予单位要以服务需求为导向，结合本单位办学定位、特色及发

展规划科学制定申报方案，切实做好自评推荐工作。申报过程中，要与行（企）

业组成联合专家组对申报点逐一进行论证和评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要进行全程

监督和评审把关。各学位授予单位提交的申报表（见附件 2）将作为本次授权审

核及取得授权后进行评估的重要依据。 

  2. 各省级学位委员会须结合本省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制定具体的审核办

法和实施方案，重点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急需领域倾斜，着力优化研究生教育

布局结构，从源头推进培养模式改革，并积极引导学位授予单位明确办学定位，

提高培养质量，办出特色和水平。审核过程中，省级学位委员会要加强分类指导，

按照相同或相近专业学位类别组成联合专家组，以公开答辩方式对申请增列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的需求论证、培养方案和支撑条件等进行全面认真评审。专家组

成员中须有相关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参

加。 

  3. 部委属高等学校自行审核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须采取两级评审方

式进行。由相关依托院系组织相关行（企）业专家共同进行论证后提出申请。学

位授予单位须组成专家组，以公开答辩的方式对所申请增列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进行审议。专家组应有来自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实务部

门的专家。 

  4. 学位授予单位申报、自审及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核过程要严格履行评审程

序，加强公示环节，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学位授予单位的申报材料、自评推荐或

自审办法、推荐或自审结果要在本单位网站公示不少于 7天。省级学位委员会要

将审核程序及办法、通过评审的授权点申报材料和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不

少于 7天。 



  5. 申报和审核工作中，省级学位委员会及有关学位授予单位要严把质量关，

坚决制止不正之风的干扰，坚持标准，规范操作，做到程序公平，过程公开，结

果公正。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参照上述

要求执行。 

  六、报送材料时间及要求 

  1. 各省级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和部委属高等学校须在

2014年 3月 1日前将以下材料（纸质版及电子光盘各 1份）报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 

  （1）审核工作总结报告和审核结果； 

  （2）拟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表和汇总表（见附件 2和附件 3）； 

  （3）动态调整取消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增列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汇总表

（见附件 4）。 

  2. 材料报送地址和联系方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处（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

同 37号，邮编：100816）。 

  联系电话：010-66096528，010-66097847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13年 11月 18日 
 


